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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中稽核紀錄(校內每月例行查核之獎勵補助項目，合計 12 案次) 
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2 1 104.08.26 李文德 教務處

出納組 

、會計

室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

會 計 年 度 (1.1~12.31) 執

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

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

款 

2.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

年 度 行 文 報 部 辦 理 保

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

行完成 

1. 經查所有 103 年度獎

補助款均依規定，於

103 年會計年度內全

部執行完畢，且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付款。 

2. 執行率 100%，不需辦

理保留。 

3. 所有執行清冊，已依

規定公告上網。 

 必查執行日程、給款

日程、執行率、公告

上網…等事項 

   

2 2 104.08.26 李文德 秘書

室、會

計室、

總務處

事務組 

通過 (抽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執行清冊、專

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

招標紀錄及前一學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經查所有應上網公告之

紀錄及文件，均已依規定

公 告 於 學 校 秘 書 室 網

頁，並設有”獎勵補助款

專區”項目，資訊分類詳

實。 

 抽查支用計畫書、執

行清冊、專責會議、

招標、會計師報告…

等上網公告 

   

2 3 104.08.26 陳金龍 教務處

出納組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根 據 專 案 名 稱 ：

104A01-104 整體經費(資

學校補助

及配合款

補助款經費 104A01

共 24 件 

共 2 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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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會計

室 

1.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

會 計 年 度 (1.1~12.31) 執

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

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

款 

2.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

年 度 行 文 報 部 辦 理 保

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

行完成 

本)，共 2 頁 24 件。查傳

票日期 101/07/27 及傳票

編號 TC104072718，確實

完成核銷並付款，附件如

下。 

 

明細分類

帳共 2 張

及分錄傳

票一張 

4 4 104.10.28 楊吉仕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

相關制度應予明訂(內

容 包 含 如 ： 申 請 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

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

程序公告周知 

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

執行應符合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

必查 104 年度獎補助經常

門案件不得補助集中少

數人，查得「製作教具」

2 人、「著作類」41 人(僅

1 人洪老師有 3 項著作，

如附件)、「改進教學」34

人(僅 2 人有 2 案)、「研究」

19 人(其中 1 人 2 案、1 人

3 案)、「研習」共 12 人(僅

2 人各有 2 案)，尚未發現

有集中少數人手中。 

製 作 教

具、改進

教學、研

究 、 研

習、著作

執行教師

一覽表 

全檢 所 有 經 常 門 補

助 案 件 之 執 行 教

師， 是 否 集 中 少 數

人？ 

各 類 案 件

執 行 教 師

清冊 

僅請組員馬

小姐列印執

行清冊，無

面談 

 

[佐證資料說

明]各類案件

執 行 者 統

計 ， 總共 5

人 2 案、2 人

3 案，尚屬合

理範圍，加

上本校有請

領上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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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用精神 

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

或特定對象 

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

法有據 

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 行 ( 如 ： 申 請 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可能發生集

中請領現象 

4 5 104.10.28 楊吉仕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抽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

助無授課事實、領有

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

資 

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

符合學校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規定 

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

考「中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

行標準表」之規定列

支，且不得用於校內

抽查本校自辦研習，截自

目前(10 月 28 日)共辦 5

場，均在校內，無使用校

外場地，未有場地租借費

用發生。 

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

學校辦理

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

與 研 討

(習)會相

關管理措

施及改進

方案 

抽查 本 校 使 用 獎 勵

補助經常門，是否動

支到場地租借費 

參 考 法

規：教育部

及 所 屬 機

關 學 校 辦

理 各 類 會

議 講 習 訓

練 與 研 討

會 相 關 管

理 措 施 及

改進方案 

口頭詢問及

書面查帳 

 

[佐證資料說

明]無場地費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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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人 員 出 席 費 、 審 查

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評鑑費 

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相關規定辦

理 

4 6 104.10.28 李欣潔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

相關制度應予明訂(內

容 包 含 如 ： 申 請 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

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

程序公告周知 

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

抽查申請獎補助款，研習

改進教學類 3 案，皆符合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

主之支用精神。 

�[ 研 習

類 ] 序 號

1042009 

�[ 改 進

教 學 類 ] 

1046004

、1046001 

獎勵 補 助 教 師 案 件

之執 行 應 符 合 改 善

教學 及 師 資 結 構 為

主之支用精神 

抽 查 改 進

教 學 類( 序

號 1046001 

、1046002)2

案 及 研 習

類 1 案(序

號 1042009)

申 請 項 目

皆 符 合 獎

補 助 支 用

精神 

[佐證資料說

明]改進教學

類： 

�1046001 申

請教師：許 X

義 ( 通 識 中

心)，計畫：

生涯規劃-教

育與職業探

索教材 

�104002 申

請教師黃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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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執行應符合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

用精神 

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

或特定對象 

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

法有據 

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 行 ( 如 ： 申 請 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隆 ( 通 識 中

心)，計畫：

影音數位軟

體製作以提

升人文藝術

課程教學成

效 

研習類： 

�1042009 申

請教師：許 X

嘉(餐飲管理

系)，計畫：

餐飲經營管

理人才認證

種子教師研

討會 

4 7 104.10.28 李欣潔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抽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

助無授課事實、領有

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

資 

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

抽查三位受薪資補助教

師：曾 X 卿(時尚經營

系)、徐 X 偉(創意設計

系)、洪 X 惠(流行設計系)

基本授課時數皆符合「黎

明技術學院教師服務規

則」之相關規定。 

�預算使

用確認單 

�教師授

課時數表 

接受 薪 資 補 助 教 師

應符 合 學 校 專 任 教

師基 本 授 課 時 數 規

定 

抽查 3 位接

受 薪 資 補

助教師曾 X

卿、洪 X 惠

及 徐 明 偉

老師，皆符

合 學 校 教

[佐證資料說

明]由授課時

數 表 中 查

得： 

�曾 X 卿老

師授課時數

為 9 hr (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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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符合學校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規定 

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

考「中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

行標準表」之規定列

支，且不得用於校內

人 員 出 席 費 、 審 查

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評鑑費 

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相關規定辦

理 

師 服 務 規

則之規定 

授) 

�徐 X 偉老

師授課時數

為 10 hr (助

理教授) 

�洪 X 惠老

師授課時數

為 5 hr (代理

一級主管) 

 

4 8 104.10.28 黃正熙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

相關制度應予明訂(內

容 包 含 如 ： 申 請 程

抽查各項提升教師素質

申請文件，皆依程序執行

各項申請

表件 

校訂 辦 法 規 章 執 行

情形 

程 序 完

備、文件齊

全 

各負責單位

依規定執行 

 

[佐證資料說

明]提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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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

經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關行政

程序公告周知 

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

執行應符合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

用精神 

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

或特定對象 

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

法有據 

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 行 ( 如 ： 申 請 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等) 

素質申請表

件 

4 9 104.10.28 黃正熙 人事室 

、技合

處 

通過 (抽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

助無授課事實、領有

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

抽查各項申請表，無校內

人員申請表格，無校內人

員申請出席費等相關情

形 

各項申請

表件 

校內 人 員 不 得 申 請

出席費等相關費用 

查 無 申 請

的情形 

依規定不得

支用 

 

[佐證資料說

明]提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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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資 

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

符合學校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規定 

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

考「中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

行標準表」之規定列

支，且不得用於校內

人 員 出 席 費 、 審 查

費、工作費、主持費、

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評鑑費 

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相關規定辦

理 

素質申請文

件 

6 10 105.01.11 高小蓬 總務處

保管組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

抽查化材系財產轉移情

形： 

經查轉移過程均依規定

 化材 系 財 產 轉 移 抽

查 

如附件一 均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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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產之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處理 

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3. 財產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記錄應予完

備 

辦理，如附件(一)。 [查核結果] 

符合標準 

 

[受核單位意

見]依規定接

受查核 

6 11 105.01.11 楊吉仕 總務處

保管組 

通過 (必查)[獎勵補助款經費

稽核] 

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

產之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處理 

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3. 財產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記錄應予完

備 

必查本校 103 年度財產報

廢(含補助款購置)資本之

流程 

1. 有否留存各單位申請

報廢之申請？→ 各單

位申請報廢之簽文及

財產減損單齊全(附件

一)。 

2. 報廢品是否集中清點

與集中處置？→ 均有

年度報廢品集中清運。

3. 報廢品是否流出產生

弊端？→ 相關報廢品

均請環保公司回收，並

有相關收入之收據證

明(如附件二)。 

本校財產

管理辦法 

查核： 

1. 報廢單位之申請單

完整否？ 

2. 報廢品清點與集中

落實否？ 

3. 報廢品殘值回收有

弊端否？ 

4. 會計資本折舊除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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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 

次 

稽核 

日期 

稽核 

人員 

受核 

單位 

查核 

結果 

稽核項目 查核情形說明 

(依委員原句繕打) 

依據 

文件表單 

稽核細項 

(依委員原句繕打) 

書面 

內容 

面談 

內容 

矯正、觀察、建議 

4. 報廢完成後，是否通知

會計進行帳面金額更

新？→ 有專簽通知會

計室，附有原始成本統

計表、累積折舊統計表

以及報廢帳面金額統

計表(如附件三)。 

6 12 105.01.11 楊吉仕 總務處

保管組 

通過 抽查 [ 獎勵補 助款 經費

稽核] 

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

機制應予明訂 

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

與學校規定相符 

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

予完備 

獎補助財產資本門是否

定期盤點？ 

本校財產

管 理 辦

法、本校

財產盤點

委員設置

辦法、本

校財產盤

點作業要

點 

查核： 

1. 年度獎補助款是否

每年定期盤點？ 

2. 各單位初盤、保管

組總盤是否落實？

3. 是否有進行財產盤

點評比？ 

 

 [佐證資料說

明]均按期常

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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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稽核報告(教育部規定格式) 
黎明技術學院 

10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05 年 2 月 26 日 校長核准日 105 年 2 月 26 日 

稽核期間 104 年 1 月 1 日 ∼ 104 年 12 月 31 日 

 

 

 

 

 

 

 

 

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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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應≧10% 

經核算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13.09%

（3,247,764÷24,804,336），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70~75%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於

25~30% 

依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核算，資本門占總獎勵

補 助 款 比 例 為  70.00% （ = 17,364,085 ÷ 

24,804,336）、經常門為 30.00%（= 7,440,251 ÷ 

24,804,336），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工程

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未

發現支用款項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

利息補助等情事。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

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應於支用

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准 

本年度支用獎勵補助款，無支用於重大天然災

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得於資本門 50%內

勻支，未經報核不得

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60% 

經核算各所系科中心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占資本

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70.6%（ = 12,267,844 

÷17,364,085），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1.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相關比

例計算不含自

籌款金額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10% 

經核算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

設備占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12%（= 

1,834,456 ÷ 15,089,600），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蕭榆蓁委員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14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2% 經核算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占資本門獎勵

補 助 款 比 例 為  3.04% （ =527,300 ÷ 

17,364,085），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

比例應≧30% 

經核算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常門獎

勵 補助款比 例為 57.76% （ = 4,297,636 ÷ 

7,440,251），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比例應≦5% 

經核算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占經

常門獎勵補助款比例為 1.73%（= 128,668 ÷ 

7,440,251），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應

≧2% 

經核算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占經常門獎勵

補助款比例為 3.89%（= 28,9572 ÷ 7,440,251），

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25% 

經核算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學輔

相關工作經費比例為 24.17%（= 70,000 ÷ 

289,572），符合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2.經、資門歸類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

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依據本校「黎明技術學院財產管理辦法」之第

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財產係指土地改良物、

建築物、機器儀器設備、圖書及博物、電腦軟

體、代管設備、其他設備，其金額超過新台幣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費用性資

產係指採購單價新台幣 1 千元以上，未滿新台

幣 1 萬元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經查本校總

務處保管組均有落實該項財務分類標準，查核

通過。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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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3.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申

請程序相關規定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已訂有相關申請

程序及作業流程，並公告於人事室網頁中。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積德委員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法(內

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

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經查已依規定，經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訂定「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92.04.22)，並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最新版本(103.10.22)，依辦

法第 2 條規定設置專責小組，審議獎勵補助款

之規劃運用。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經檢核本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已依「專責

小組設置辦法」第 2 條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另業務承辦單

位雖已於所提供之簽到單上，依去年度稽核委

員之建議，加註當然委員身份別（如：當然委

員、選任委員），及其所代表單位等資訊，惟選

任委員僅列代表單位，未加註選任委員身分

別，建議補齊。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

及運作情形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經查各系選任委員均依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由

各系科及通識中心自行推舉產生，任期 1 年，

連選得連任。 惟建議各單位應檢送相關會議紀

錄至秘書室備查。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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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

等) 

經查本年度專責小組共召開 8 次會議，均由校

長(召集人)召集主持。本小組會議均遵守半數

以上成員出席始得開議及議決之規定，並視需

要邀請相關人員提供資料或列席報告說明。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其組成

辦法 

經查本校升格技術學院之後，雖仍保留五專學

制，但已無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設置，改以內部

稽核委員，並每季稽核一次。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責小組

重疊 

經查本校目前僅有專責小組，已無經費稽核委

員會，因此並無重疊問題，而內部稽核委員亦

無任何專責小組成員。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5.經費稽核委員

會相關辦法、

成員及運作情

形(僅適用於專僅適用於專僅適用於專僅適用於專

科學校或仍保科學校或仍保科學校或仍保科學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核委留經費稽核委留經費稽核委留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學校員會之學校員會之學校員會之學校)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經查本校已無經費稽核委員，改以內部稽核委

員會代替，而其所有會議召開，委員組成及相

關運作，均依所訂辦法及制度執行。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文德委員 

6.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6.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並採

專款專帳管理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專帳，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

人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妥善整理獎勵補助款

及自籌款之支出憑證。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7.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

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發現下列符合「教

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

項」規定情形：  

1.  經常門獎助教師改進教學序號第 1048001

案，符合。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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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

原則辦理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依「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

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8.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8.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過，會

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

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經比對核定版支用計畫書（104 年 3 月 28 日）

與執行清冊之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

變更部分已提：104.08.20 日 104-1 第 1 次專責

小組委員會會議(議案一：「104 年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款資本門設備規格變更案」，104.10.5 日

104-1 第 3 次專責小組委員會會議(議案一「104 

年度資本門經費購置教學儀器設備規格數量及

明細變更對照表，104.11.24 日 104-1 第 4 次專

責小組委員會會議(議案一「議案一：「104 年

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資本門金額調整變更」。 

，均有會議紀錄、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

相關理由。總共 7 次 ，抽查 3 次。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9.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數執行

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檢視本校(如優先序 001-00)  104.08.20 日執

行清冊之付款日期，並逐一項目全面查核其獎

勵補助之資本門與經常門之付款日期，發現資

本門與經常門所有項目均於年度內完成並付

款，無一項目發生逾期辦理之情形。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9.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文報部

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本年度經、資門執行項目均於 12 月底前執行完

畢並付款，並無報部辦理保留之情形發生。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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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

或改善計

畫 

備註 

10.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行

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

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經查本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行清冊、專

責小組會議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學年度會計

師查核報告等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

(首頁�行政單位�秘書室�獎勵補助款專區)。  

(查核通過) 查核者：陳金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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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予明

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

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經查，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黎

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經費處理辦法」、

「黎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經費處理辦

法施行細則」等相關執行辦法及制度。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核

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告周知 

經查，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經校教評會

(「黎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經費處理辦

法」)及行政會議(「黎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

素質經費處理辦法施行細則」)審核通過後

公告於承辦單位網頁。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改善

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精神 

經查，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結果為總金額

7,440,251元，其中補助款6,466,972元，配

合款973,279 元，其中用於編纂教材、製作

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

升等送審等項目之經費達4,297,636元占

57.76 %，就獎勵補助款而言確實以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1.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本年度獎勵補助教師編纂教材類 24

案、製作教具類 3 案、改進教學類 35 案、

研習類 

41案及研究類29案等均無集中於少數人或

特定對象，符公平原則。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20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抽查改進教學類(序號 1046001、1046002)2

案及研習類 1 案(序號 1042009)申請項目，

皆依「黎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經費處理

辦法」、「黎明技術學院提昇教師素質經費處

理辦法施行細則」執行，符合獎補助支用精

神。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申請

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

等) 

抽核本年度改進教學類(序號 1046001 與

1046002)2 案及研習類(序號 1042009)1 案

(序號 1042009)申請項目，均已依規定辦

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查核通過) 查核者：詹德勝委員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辦

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經查，有關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

獎勵補助相關辦法：「黎明技術學院職員進

修辦法」、「黎明技術學院提昇行政人員素質

經費處理辦法」、「黎明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出

差旅費報支辦法」均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公告周知。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業務

相關 

經 抽 核 行 政 人 員 研 習 案 件 ， 序 號 第

1049006、1049009、1049013 三案均與其工

作內容相關。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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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本年度投入於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經費為 128,668 元（獎勵補助款 

99,202 元、自籌款 29,466 元）。 

其中進修為 0；研習共 12 人獲得獎勵補助

款，獎助案次 16 案，平均每人獎助研習金

額 9,739 元。 

另辦理 3 場校內行政人員研習活動，共計

支用 11,800 元，每場次參與之行政人員人

數均達全校總職員數 50%以上，未發現集中

情形。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104 年度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共

16 案，均依「黎明技術學院提昇行政人員素

質經費處理辦法辦理。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抽查行政人員研習案件序號第 1049010 案

及第 1049016 案，均依照「黎明技術學院提

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處理辦法」執行，由行

政會議通過。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領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經檢核本年度獲獎勵補助款（含自籌款）薪

資補助教師名單，均查有授課事實；另與領

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名單相互核對，並未發

現重疊人員。 

(查核通過) 查核者：李欣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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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經抽核本年度獲薪資補助教師之授課鐘點

資料，其實際授課時數大致符合學校「專任

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相關

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參考「中央政府各機

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之規

定列支，且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

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經查校內支出項目均符合「國內出差旅費支

給準則」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

類及執行標準表」中有關國內旅費之規定辦

理。且查無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

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

評鑑費之情事。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相

關規定辦理 

經抽核校內自辦教師、行政人員研習活動皆

依規定辦理，並未發現有違反「教育部及所

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情

形。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

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圍

(20%內) 

經對比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與支用計畫

書，各項差異均在規定範圍內。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果或

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經抽核獎助教師研習、著作、研究、改進教

學等案件，相關成果或報告均已留存於各業

務承辦單位及上網公告。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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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完

整、正確 

經抽核執行清冊經常門獎勵補助案件之填

寫，並與各業務承辦單位所提供之資料核

對，均符合填寫規範且內容完整正確。 

(查核通過) 查核者：黃正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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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1.1 應參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學校網頁公開之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內

容業已依照「政府採購法」之規範。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應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學校網頁公開之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已

經明訂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明訂之「黎明技術學院財產管理辦法」已公

布於學校網頁。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度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廢

規定 

本校財產管理辦法業已包含使用年限及報

廢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

序(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費稽

核委員會之學校核委員會之學校核委員會之學校核委員會之學校) 

因本校為技術學院，故本項不需查核。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流程

執行 

依 105 年 2 月 26 日之期末稽核紀錄（案名:

圖資中心購本校 104 年電腦及週邊設備案，

案號:P1040091），抽核結果符合採購規定及

作業流程。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 104 年 2 月 26 日之期末稽核紀錄（案名:

圖資中心購本校 104 年電腦及週邊設備案，

案號:P1040091），抽核結果符合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參照臺灣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依 104 年 2 月 26 日之期末稽核紀錄（案名:

圖資中心購本校 104 年電腦及週邊設備案，

案號:P1040091），抽核結果符合參照臺灣銀

行聯合採購標準之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呂理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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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之差異幅度應在合理範圍(20%

內) 

104 年度採購案件之執行經費為 17,364,085

元 (獎勵補助款 15,089,600 元，自籌款

2,274,485元) ，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為 17,360,585 元 (獎勵補助款 15,089,600

元，自籌款 2,270,985 元) ，差異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內。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104 年度投入資本門之經費為 17,364,085 元

( 獎 勵 補 助 款 15,089,600 元 ， 自 籌 款

2,274,485 元) ，用於教學及研究設備為

14,542,329 元(獎勵補助款 12,267,844 元，

自籌款 2,274,485 元 ) ，約佔資本門

83.7%，確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目 經抽查，104 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均

已於經費來源欄位載明獎勵補助款及自籌

款支應額度。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經抽查，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所 購 置 之 儀 器 設 備 ( 例 如 財 產 編 號

D1104120020-0001-0001 設備)，亦均已登錄

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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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抽查，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

經 費 執 行 清 冊  ( 例 如 財 產 編 號

D1104120043-0001-0002 設備)，均已完成財

產編號、放置地點、使用單位之登錄備查。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抽查，104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

儀 器 設 備 ( 例 如 財 產 編 號

D1104110005-0001-0051 設備)，均已列有

「10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

設備名稱 

經抽查，104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

儀器設備，均已完成拍照備查並註明設備名

稱。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經抽查，104 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104 年

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查核通過) 查核者：劉再峰委員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 抽 查 財 產 編 號 D1104120017 -1 及

D1104120018-1 與 D1104120019-1，均符合

「一物一號」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

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楚 

查核本年度設備購置執行清冊，均已詳列廠

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規定。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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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處理 

1. 經查有關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等

之處理，已明訂於「黎明技術學院財產管

理辦法」中。 

2. 各單位移轉、借用之流程已在總務處網頁

公告，各項表單均在 e 化整合系統中公

告。 

3. 若有財產遺失，則依「黎明技術學院財產

管理辦法」第 11 條辦理，另須專案簽報

校長核准定案並檢附治安機關之報案證

明，以示慎重。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查核，本校總務處保管組均依規定確實執

行辦理。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1.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均

已由保管組造冊備查。 

2. 若有財產遺失，則以電子公文專簽方式處

理，並由文書組存檔備查，以維護資訊之

完整性。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明訂於「黎明技術學

院財產盤點作業要點」中，並規定每一會計

年度至少盤點 1 次。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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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備註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符 1. 依照「黎明技術學院財產盤點作業要點」

由保管組、會計室及使用單位按時盤點，

依法落實辦理。 

2.各保管單位的盤點作業，由各單位財產承

辦人與其他單位之兩位盤點委員會同辦

理，並由兩位盤點委員予以評分，提供校方

考核獎懲。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1. 經抽查 104 學年度盤點之「財產初盤紀

錄表」、「財產複盤紀錄表」及盤點清冊，

未發現異常情形。  

2.盤點項目包括財產增加、減損、移轉、維

護情形、存放地點等，相關資料完整。 

(查核通過) 查核者：徐臨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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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稽核人員、主管於擔任內部稽核人員期間，應非專責小組成員或曾參與相關採購作業程序，並依學校所訂內控制度相關規範執行，另

應參與相關專業研習或訓練。 

※本格式所設計之稽核要項及查核重點僅列述獎勵補助款執行時應遵循之一般性原則，學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及稽核程式，自行斟酌調整增

刪項目；另有關「查核說明及建議」宜明確表達所抽查之案件及查核結果為何。 

※本稽核報告經校長核准後，應於 3 月 1 日前上網公告。 

 


